
[bookmark: _GoBack]











锡署环审书〔2019〕13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三采区
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三采区改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的申请》（内兴锡林发〔2018〕34号）及附送的由四川锦绣中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三采区改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我局受理后，委托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进行了技术评估。结合评估意见（锡环评估书〔2019〕2号），经局务会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三采区位于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镇朝不楞矿区，行政区划隶属满都宝力格镇。该项目为改扩建工程。改扩建主要工程为将三采区原有SJ7调整为风井，新建XSJ8，与原有SJ7井、SJ11井组成新的开拓系统进行深部开采5号矿体。改扩建后三采区生产能力由10万吨/年增至30万吨/年。服务年限约7年。项目新增一个XSJ8原矿堆场，SJ11已建1个原矿堆场。内部道路依托矿区已建砂石路。选矿依托现有选厂进行。项目总投资2961.1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4万元，占总投资的3.8%。
建设单位从2013年开始对三采区进行改扩建，当年建成地面设施。2013-2016年进行井下井巷开拓工程。项目开始改扩建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即擅自开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规定，东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关于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三采区改建工程环境保护初审意见》（东环初审〔2018〕1号）认为，项目“未批先建”追诉期限已过，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你公司对主要责任人进行了行政处分。但你公司必须认真吸取教训，增强守法意识，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改扩建，生产规模由10万吨/年调整为30万吨/年。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允许类；本项目位于东乌珠穆沁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负面清单中铁矿采选管控要求为禁止新建。本项目为铁锌多金属矿开采改扩建项目，年产铁锌矿石30万吨，主要对矿区开拓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对废弃工程进行环境治理及生态恢复，属允许建设项目；项目改扩建后年采铁锌矿石30万吨，符合《关于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探矿权采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内国土资发[2007]112号）中“铁矿最低生产规模25万吨/年及铅锌矿最低生产规模9万吨/年”要求。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中有色金属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3万吨/年、铁矿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6万吨/年的规定。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该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主要环境影响
（一）大气环境影响。井下作业产生的粉尘、原矿堆场扬尘、锅炉烟气和运输道路扬尘是主要大气污染物。运矿车辆产生的扬尘是大气污染主要来源。
（二）水环境影响。原矿临时堆场可能产生淋溶水通过裂缝进入到地下污染地下水。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如防渗不当，可能影响地下水。
（三）固体废弃物影响。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采矿废石。矿井涌水沉淀污泥、锅炉炉灰、锅炉除尘灰、污水处理设施污泥以及生活垃圾等处理不当会造成环境污染。
    （四）生态环境影响。项目在运营期可能会破坏小型啮齿类、爬行类动物栖息环境。在采坑坑道、矿体公布的区域地表可能会造成塌陷。原矿堆场会破坏草原植被。
（五）现有环境问题。
一是开采产生的废石堆放占用土地，破坏地表植被；二是已建三采区办公生活区采暖用1台0.7MW燃煤热水锅炉，未履行环评手续 ，不符合《关于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准入的通知》（环办[2014]30号）中“不得受理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每小时20蒸吨以下及其他地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项目”的要求。燃煤露天储存，未设置封闭储存场所，易造成扬尘污染；三是三采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未建成。
三、减缓环境影响主要措施
（一）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地下采场应采取湿式凿岩、深孔爆破、开采面喷雾洒水等措施。装矿闸门溜子口及卸矿口安装喷雾器降尘。采区出矿洒水抑尘，矿石装卸过程规范作业，降低落地高差；采用生物质锅炉，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2标准要求；运输车辆要加盖苫布、对内部道路进行洒水降尘、车辆减速慢行。
（二）涌水要综合利用。矿井涌水经收集、沉淀后用于井下凿岩、爆堆洒水、出矿洒水、道路抑尘，不得外排；原矿临时堆场要及时清理，周围设置截水沟，防止矿石被大气降水淋溶；办公生活区废水经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用于绿化。池底部进行防渗，渗透系数不大于10-7cm/s。
（三）减少固体废弃物排放。采矿废石和涌水沉淀污泥不出井，直接回填采空区；锅炉除尘灰及炉灰回填采空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运往尾矿库堆存；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集中收集，按环卫部门要求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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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对现存环境问题要抓紧整改，尽快按规定程序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我局委托东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组织开展该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督检查。你单位要主动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及管理。       

                                
                                      2019年6月3日



抄送：东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锡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
2
)		
